
明发改审〔2025〕86 号

明溪县发展和改革局
关于明溪县城区市政管网改造提升工程（一期）
-明珠路、罗厝岗排水设施改造可行性研究报告

暨初步设计及概算的复函

明溪县君峰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：

贵司报来《关于申请明溪县城区市政管网改造提升工程（一

期）-明珠路、罗厝岗排水设施改造可行性研究报告暨初步设计

及概算批复的函》（明城投函〔2025〕145 号）及相关附件收悉。

根据第三方评审机构专家评审后出具的《明溪县城区市政管网改

造提升工程（一期）-明珠路、罗厝岗排水设施改造可行性研究

报告暨初步设计及概算评审报告》，经研究，原则同意明溪县城

区市政管网改造提升工程（一期）-明珠路、罗厝岗排水设施改

明溪县发展和改革局文件



造 可 行 性 研 究 报 告 暨 初 步 设 计 及 概 算 （ 项 目 代 码 为

2511-350421-04-01-611170），现将有关事项函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：明溪县城区市政管网改造提升工程（一期）

-明珠路、罗厝岗排水设施改造。

二、建设地点：明溪县城区。

三、建设单位：明溪县君峰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。

四、建设规模及内容：新建 DN200-DN1000 雨水管约 100 米、

修复 DN800 雨水管约 100 米；新建 DN300-DN400 污水管约 440 米；

配套建设雨污水支管、雨水篦、检查井、截流井、路面破除恢复

及管网清淤修复等附属工程。

五、主要设计标准：

(一)排水管径：DN200-DN1000；

(二)路面结构类型：沥青混凝土路面；

(三)抗震设防烈度：6 度。

六、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：项目概算总投资 875.88 万元，

建设资金来源为申请上级补助资金。

请项目单位严格控制项目建设规模、标准、概算，不得擅自

增加建设内容、扩大建设规模、提高建设标准、增加项目投资，

严禁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，并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和项目法人

责任制、招标投标制、建设监理制、合同管理制和竣工验收制的

要求，加强项目建设管理，确保工程质量安全，按期完成工程建

设任务。



附件：明溪县城区市政管网改造提升工程（一期）-明珠路、

罗厝岗排水设施改造概算表

明溪县发展和改革局

2025 年 11 月 14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附件

明溪县城区市政管网改造提升工程（一期）-明珠路、罗

厝岗排水设施改造概算表

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
概算造价（万元）

建筑工程 安装工程 设备购置 其他费用 合计

一 工程费用 725.00 0.00 0.00 0.00 725.00

（一） 市政工程 688.22 0.00 0.00 0.00 688.22

1 通用工程 38.87 0.00 0.00 0.00 38.87

2 道路工程 464.80 0.00 0.00 0.00 464.80

3 交通工程 19.14 0.00 0.00 0.00 19.14

4 照明工程 70.92 0.00 0.00 0.00 70.92

5 污水工程 33.02 0.00 0.00 0.00 33.02

6 雨水工程 66.04 0.00 0.00 0.00 66.04

（二） 园林工程 32.20 0.00 0.00 0.00 32.20

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02.06 102.06

1 建设单位管理费 14.50 14.50

2 项建书及可研报告 4.00 4.00

3 建设工程监理费 22.62 22.62

4 设计费 28.96 28.96

5 施工图设计审查费 0.98 0.98

6 全过程造价咨询费 6.09 6.09

7 场地准备及临时设施 7.25 7.25

8 工程保险费 3.26 3.26

9 工程款支付担保费 0.87 0.87

10 检测费用 10.00 10.00

11 建设工程交易服务费 1.35 1.35

12 劳动安全卫生评审费 0.73 0.73

13 环境影响咨询服务费 1.45 1.45

三 预备费 24.81 24.81

1 基本预备费 24.81 24.81

四 建设期利息 24.01

合计 875.88

抄送:县政府办，县住建局、自然资源局、生态环境局、财政局、审计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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